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 EESIA 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22〕12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统计局、能源局，江苏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

量双控制度的重要举措，对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保障高质量发展合理用能需

求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有关要求，有序推进新增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准确界定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范围 

（一）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再生能源，现阶段主要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

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二）以各地区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为基数，“十四五”期间每年较

上一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在全国和地方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时予以扣

除。   

  二、以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认定的基本凭证 

（一）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

凭证。各省级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省各类型电力用户持有的当年度绿

证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企业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企业持有的当年度绿证

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   

（二）绿证核发范围覆盖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证体系，

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电网提供的基础数据向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照项目所发电量核发相应绿证。   

（三）绿证原则上可转让，绿证转让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积极推进绿证交易市场

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参与绿证交易。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消费数据统计核算体系 

  （一）夯实可再生能源消费统计基础。电网企业和有关行业协会要加强对可再

生能源省内和省间交易、消费和结算等数据的统计核算，加强对相关数据的收集、

分析、校核，确保可再生能源消费数据真实准确。 

  （二）开展国家与地方层面数据核算。国家能源局依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

理中心和电力交易机构数据核算全国和各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国家统计

局会同国家能源局负责核定全国和各地区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数据。 

  四、科学实施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一）统筹做好各地能耗双控考核。在“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

评价考核中，将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从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但仍

纳入能耗强度考核。 

  （二）有效衔接地方节能目标任务。各省（区、市）节能主管部门要根据“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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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国家确定的节能目标任务，综合考虑新增可再生能源扣减等因素，科学确

定本地区“十四五”节能目标任务并做好组织实施。 

  五、做好组织实施 

  （一）规范数据报送与核算。每年 1月底，国家能源局向国家统计局提供全国

和各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初步数，4 月底前，提供最终数。6 月底前，国

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最终核定各地区上一年度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数据。 

  （二）切实加强绿证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建立健全绿证交易管

理的制度体系，加强对各地区绿证交易工作的跟踪指导。地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本地区绿证交易工作的监督管理，对开展虚假交易、伪造和篡改数据的企业要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建立健全支撑体系。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机制与核算体系，健全可再生能

源电量认定与统计支撑体系。建立符合规定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消费复议制度。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可再生能源消费核算制度，坚决杜绝数据造假。 


